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 

支持公司解决存在的资金占用事项的事前认可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新大洲”）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和升”）以现金方式支持公司解决存在的资金占

用事项发表如下事前审核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该事项体现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锋先生及大

股东大连和升对本公司解决被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支持，将消除前海汇能案终

审本公司如果败诉需承担责任的风险，本公司被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将得到解决，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制度的规定。 

 



（此页无正文，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大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支持公司解决存在的资金占用事项的事前认可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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